
财政部关于进一步规范和加强中央级事业

单位国有资产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

（财教〔2010〕200 号）

党中央有关部门，国务院各部委、各直属机构，全国人大常

委会办公厅，全国政协办公厅，高法院，高检院，有关人民

团体，有关中央管理企业，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财务局：

事业单位国有资产是政府履行公共服务职能的重要物

质基础，切实加强事业单位国有资产管理，对于进一步健全

财政职能和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提高政府执政能力具有

重要意义。自财政部颁布实施《事业单位国有资产管理暂行

办法》(财政部令第 36 号)和《中央级事业单位国有资产管

理暂行办法》(财教〔2008〕13 号)等规章制度以来，在各方

共同努力下，形成了“国家统一所有，政府分级监管，单位

占有使用”的管理体制，以及与此相适应的“财政部门—主

管部门—事业单位”的事业资产管理运行机制。各中央部门

及其所属事业单位按照上述规定，结合自身实际，建立健全

了内部监管体制，规范了国有资产配置、使用和处置管理。

总体上看，中央级事业单位国有资产管理工作有序、稳步推

进，取得了较好成效。但是也有少数部门和单位违反事业单

位国有资产管理制度，不按规定履行管理职能和资产配置、

使用、处置、评估等审批程序，给相关工作造成了一定的影



响，必须引起高度重视。为了进一步贯彻落实财政部令第 36

号规定，切实规范和加强中央级事业单位国有资产管理，现

就有关事宜通知如下：

一、加强事业单位国有资产管理制度建设

各部门应当根据财政部令第 36 号、《中央级事业单位国

有资产管理暂行办法》(财教〔2008〕13 号)、《中央级事业

单位国有资产使用管理暂行办法》(财教〔2009〕192 号)和

《中央级事业单位国有资产处置管理暂行办法》(财教〔2008〕

495 号)等规定，结合自身实际，尽快制定本部门所属事业单

位的国有资产管理办法，报经财政部同意后印发实施。

二、切实做好新增资产配置预算工作

各部门应当按照《财政部关于编制 2011 年中央部门预

算的通知》(财预[2010]271 号)的有关要求，认真做好 2011

年所属事业单位新增资产配置预算编报工作，所有使用财政

性资金及其他资金购置车辆、单价 200 万元及以上的大型设

备的支出(包括基本支出和项目支出)，都必须编制新增资产

配置预算。因不可预见因素确需在年度预算执行中使用财政

性资金及其他资金购置车辆和单价 200万元及以上大型设备

的，事业单位应报主管部门审核后，由主管部门报财政部核

批。没有履行相关程序的，一律不得购置。按照规定需要实

行政府采购的，应当按照政府采购的有关规定执行。



三、进一步规范事业单位国有资产使用管理

各部门应当按照《中央级事业单位国有资产使用管理暂

行办法》(财教〔2009〕192 号)的规定，加强对所属事业单

位国有资产使用的管理。对于所属事业单位利用国有资产对

外投资或出租、出借事项，单项或批量价值在 800 万元以上

(含 800 万元)的，各部门需认真审核后报财政部审批；单项

或批量价值在 800 万元以下的，各部门按规定审批后，应当

在 15 个工作日内将批复文件(一式四份)报财政部备案。

各部门应当按照《财政部关于〈中央级事业单位国有资

产使用管理暂行办法〉的补充通知》(财教〔2009〕495 号)

要求，对 2009 年 9 月 1 日前本部门所属事业单位未经批准

实施对外投资、出租出借等事项，在认真审核相关材料的基

础上，于 2010 年 8 月 31 日前将审核认定情况以部发文形式

正式报财政部备查，涉及法律纠纷的事项应待纠纷解决后报

备。

四、规范事业资产处置行为，加强处置收入管理

各部门应当按照《中央级事业单位国有资产处置管理暂

行办法》(财教〔2008〕495 号)的规定，加强对所属事业单

位国有资产处置事项的管理。对于事业单位单位价值或批量

价值在 800 万元以上(含 800 万元)的国有资产处置事项，各

部门审核后报财政部审批；单位价值或批量价值在 800 万元

以下的处置事项，各部门按照有关规定审批后，应当在 15



个工作日内将批复文件(一式四份)报财政部备案。

事业单位国有资产处置应遵循公开、公正、公平和竞争、

择优的原则，自主选择有资质的产权交易机构、证券交易系

统进行公开处置。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

和《国有资产评估管理办法》(国务院令第 91 号)有关规定，

各部门不得指定事业单位国有资产处置交易机构。

事业单位国有资产处置收入是政府非税收入的重要组

成部分。按照《国务院办公厅转发财政部〈关于深化收支两

条线改革进一步加强财政管理的意见〉的通知》(国办发

〔2001〕93 号)精神和《财政国库管理制度改革方案》(财库

〔2001〕24 号)、《财政部关于加强政府非税收入管理的通知》

(财综〔2004〕53 号)、《中央级事业单位国有资产处置管理

暂行办法》(财教〔2009〕495 号)等规定，事业单位国有资

产处置收入，在扣除相关税费后，必须按照政府非税收入管

理和财政国库收缴管理的规定上缴国库，实行“收支两条线”

管理。各部门应当按照《财政部关于编制 2011 年中央部门

预算的通知》(财预[2010]271 号)的要求，组织所属事业单

位认真填报“中央行政事业单位资产处置收入和行政单位资

产出租出借收入预算(录入)表”和“中央行政事业单位资产

处置收入和行政单位资产出租出借收入安排支出预算(录入)

表”，财政部将根据有关资产配置标准及财力情况统筹安排。

五、加强事业单位所属企业国有资产管理



各部门及其所属事业单位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

业国有资产法》、《企业财务通则》(财政部令第 41 号)等规

定的要求，切实加强对事业单位所办全资或控股企业的监督

管理。事业单位要按照“事企分开”的原则，逐步与所办企

业建立以资本为纽带的产权关系，加强和规范对所办企业的

监管，保证国有资产的保值增值。所办企业的改制上市、产

权转让、资产重组等重大事项，由各部门审核后报财政部批

准实施，并到财政部办理国有资产产权占有、变动和注销登

记等手续。

六、进一步规范资产评估行为

各部门及其所属事业单位应当按照《国有资产评估管理

办法》(国务院令第 91 号)、《国有资产评估管理若干问题的

规定》(财政部令第 14 号)和财政部《国有资产评估项目备

案管理办法》(财企〔2001〕802 号)的有关规定，认真做好

事业单位资产评估备案的管理工作。各部门和事业单位均可

依法委托具有资产评估资质的评估机构开展资产评估工作，

并按照“谁委托、谁付费”的原则支付相关费用。任何部门

不得滥用行政权力，限定其他部门和单位委托其指定的评估

机构开展资产评估工作，也不得干预资产评估机构独立执业。

请各部门及其所属事业单位严格执行《事业单位国有资

产管理暂行办法》(财政部令第 36 号)、《中央级事业单位国

有资产管理暂行办法》(财教〔2008〕13 号)等办法和本通知



要求，切实做好中央级事业单位国有资产的管理工作。财政

部将适时对各部门及其所属事业单位的国有资产管理情况

进行监督检查，违反相关规定的，财政部依据《财政违法行

为处罚处分条例》(国务院令第 427 号)有关规定严肃处理。

抄送：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计划单列市财政厅(局)，

财政部驻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计划单列市财政监察专员

办事处。


